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退出申请表
 
	姓   名
	
	学   号
	

	所在院系
	
	年   级
	

	申请退出项目
	
	退出后专业
	

	联系电话
	
	邮箱
	

	退出原因
	（可附页，请明确）







申请人：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学生的退出申请需经过院系相应决策程序并附纪要，同意退出后应向学生明确退出后所需执行的培养方案和需补修课程）


经                               等培养项目动态监测考核程序，经                  
                  学院(系）党政联席会/本科人才培养委员会审议，认为该生因                                                       原因，不再适合继续在培养项目中学习，同意其退出申请，并已向其明确变更后需补修的课程。



院系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限于经所在单位动态监测后，不适合继续在培养项目内学习的2025级及之后本科生申请退出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使用；
2．所在院系签署意见后，正反面打印后交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崇德东楼601室）；
3．“退出后专业”应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管理办法（试行）》（2021—2022学年校政字92号）确定。
[bookmark: _GoBack]4. 初次申请退出的培养项目需附上经全部培养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的培养项目实施细则，需包含具体的“动态监测与退出机制”。
